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016 年 9 月 23 日，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独立董事会前审核了公司提交的相

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质询和咨询工作，同意将下述议

案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补选华金仓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及会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 经审阅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况，也未发现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

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3. 董事候选人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任职资格，能够胜任

相关职责的要求； 

4.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关于补选华金仓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贷款主要用于项目建

设，符合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提醒公司经营层加强

对被担保公司的管理，关注其偿还债务能力，有效控制和防范风

险，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玉龙铜业提供担保，并将该议案

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